
附件

四平市自然资源局及下属事业单位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

1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行政处罚罚没款 行政处罚
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 ，对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
他组织违反土地 、矿产等法律法规的行为 ，进

行调查处理，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行为 。

根据违法占地 、非法采矿等不同的违法行为及违法地
类，在实际处罚过程中按照相对应的执行标准 。具体执
行标准为：2021年9月1日前发生的违法行为 ，参考《吉
林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实施标准 》执行；2021
年9月1日后发生的违法行为 ，参考《吉林省自然资源行

政处罚裁量基准 》执行。

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》
《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 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 》
《吉林省黑土地保护条例 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》
等有关法律法规

2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

为实施城市规划和村庄 、集镇规划占用耕地 ,以
及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
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矿山、军事设施等建设
项目占用耕地的 ，分别由市、县人民政府、农
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建设单位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土地管理法 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负责开垦
耕地;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

求，应当按照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规定缴纳
耕地开垦费 。

按该耕地被占前三年平均年产值计算 ：一般耕地3倍
政府制定  自然资源部、吉林省

自然资源厅、吉林省财政厅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》

3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土地闲置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

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，未经原
批准用地的政府同意 ，超过规定期限 1年以上2
年以内未动工开发建设造成土地闲置应征收的

费用。

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》第十四条　除本办法第八条规定
情形外，闲置土地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：（一）未动工开

发满1年的，由市、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
府批准后，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下达 《征缴土地闲
置费决定书》，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 20%征缴

土地闲置费。土地闲置费不得列入生产成本 。

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》
四平市税务局

（代收）

4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土地出让金 政府性基金

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
建设单位，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办法 ，缴
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其他

费用。

《四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四平市新一轮城镇基准
地价等土地价格的通知 》（四政发[2024]5号）

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、财政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》
四平市税务局

（代收）

5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矿业权出让收益
国有资产（资源）

有偿使用收入
按规定办理矿业权登记 以招拍挂的成交价格为准 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》

四平市税务局
（代收）

6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部门 矿业权占用费
国有资产（资源）

有偿使用收入
做好矿业权管理事宜

1、探矿权使用费第一个勘查年度至第三个勘查年度 ，每
平方公里每年100元。从第四个勘查年度起 ，每平方公里
每年增加100元，最高不得超过每平方公里每年 500元。

2、采矿权使用费每平方公里每年 1000元

政府制定 自然资源部
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、 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

理办法
四平市税务局

（代收）

7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 事业单位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
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，实行房屋所有权及
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体登记 ，保护不动产权利

人合法权益 。
住宅80元/件，非住宅550元/件

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 、财
政部

国家发展改革委 、财政部《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
有关问题》的通知 

8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事业单位 设计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

服务性收费

（一）承担市政府下达的规划编制任务 ，开展
规划有关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；（二）在资质
范围内，面向社会承揽规划编制项目 。包括总
体规划、专项规划、详细规划、各类论证报告

、规划咨询等。

根据不同类别，参照《吉林省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标
准》（吉规协[2004]8号）及《吉林省城乡规划设计计费
指导标准》（吉规院字[2017]21号），双方协商确定 ，
参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

务价格的通知 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9号）。

市场调节价。
吉林省城市规划协会 、吉林省
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、国家发

展改革委

《吉林省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标准 》《吉林省城乡规
划设计计费指导标准 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
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》

9 四平市自然资源局 四平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事业单位 测绘费
市场调节价的经营

服务性收费

（一）承担市政府下达的测绘任务 ，开展测绘
有关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；（二）在资质范围
内，面向社会承揽测绘项目 。包括工程测量 、

界线与不动产测绘 。

根据不同类别，参照《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 》（财建
[2009]17号），双方协商确定 ，参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
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15〕299号）。

市场调节价。
财政部、国家测绘局、国家发

展改革委

《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 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
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 》


